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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6           证券简称：岩石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1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岩石股份 2021年半年度报告等事项的三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2719号)，现将函件内容公告如下：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今日，你公司回复我部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等事项的二次问询函。回复中增

持主体最终出资人及权益变动、商标后续整改等事项仍需进一步明确。根据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6.1 条规定，现请公司对下述问题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根据公告，上海泓虔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鸿褚实业有限公司的最终出资人为 

26 名自然人，均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和合作伙伴，其通

过与控股股东签订协议的方式构成一致行动人，期间存在最终出资人持股发生变动的

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 26 名最终出资人的具体身份，如为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核心管理团队人员，请说明具体单位、职务；如为合作伙伴，请说明

单位及合作具体事项，业务开展情况；（2）上海鸿褚实业有限公司最终出资人的变

动时间、原因及转让价格；（3）上述 26 名最终出资人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向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借款进行增持的情形；（4）减持计划披露中，相关主体可能存

在权益变动情况的具体含义，是否存在间接增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根据公告，公司及关联方分别有多家子公司名称均含有“贵”字，公司称不

存在主观误导投资者的相关情形。前期 e 互动有投资者多次咨询含有“贵”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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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属问题，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目前关联方及公司分别持

有含有“贵”字子公司股权及商标，是否客观上存在可能误导投资者的情形；（2）

后续是否具有对上述事项的处理方案。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三、根据公告，上海泓虔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鸿褚实业有限公司出资增持上市公

司股票主要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和投资价值的认同；以及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形成利益共享机制。请公司：（1）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结合公司董监高

是否具有相关任职经验、白酒业务资产、人员、投入、经审计的主要经营业绩、市盈

率比较情况说明上述主体增持的主要意图；（2）说明今年以来上述两主体通过出资

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来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形成利益共享机制的具体逻辑，以

及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请你公司及时披露本问询函。你公司及全体董监高应当勤勉尽责，本着对投资者

负责的态度，认真核实本问询函问题，并于 2021年 9月 10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

回复，同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月 4日 


